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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议   服   务   协   议


由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和

中国康辉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签订



服务协议

[bookmark: _Toc83812027][bookmark: _Toc239664313][bookmark: _Toc83812029]     本服务协议（下文简称“协议”）在下列双方之间订立：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甲方”），其主要营业地在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09号车公庙绿景广场主楼37层，邮编   518040  ；和   中国康辉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下文简称“乙方”），其主要营业地在北京市朝阳区瑞辰国际中心15层1510室  ，邮编 100025 。乙方根据甲方的要求向其提供会务和接待服务。兹此，甲方和乙方经过充分、友好协商，达成一致如下：
第一条   合同服务的提供
1.1   乙方应按照本合同的规定，严格按照时间表规定的期限按质向甲方提供合同服务并提交服务成果。对于甲方提出的对合同服务的合理变更要求，乙方应予以接受，因此增加的费用甲方应在合同约定期限内一并向乙方予以结算。
1.2   合同约定活动时间为 2018/05/10-2018/05/13；甲方行程人员人数为  约45  人。
[bookmark: _Toc239664314][bookmark: _Toc83812028]1.3   合同约定活动线路为 参加【信立泰泰嘉神内品质沙龙会议】 ，行程安排详见《行程表》。《行程表》经甲乙双方签字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第二条   合同价款及支付
2.1   甲方确认本合同约定的总价款为人民币 463,586.76元，应在2018年4月20日 前向乙方一次性支付  80   %团款（人民币金额为：370,869.41元），余款应于回团10日内支付给乙方。团款结算金额 按实际发生金额 收取。

2.2    甲方将上述合同价款支付至乙方如下账户：
户  名： 中国康辉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账  号： 110060744018002686888
开户行： 交通银行北京团结湖支行
税  号： 91110000100005730Q
 
2.3    乙方须在收到合同价款后向甲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应提供正确完整的开票信息。
公司名称：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 91440300708453259J
地址、电话：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09号车公庙绿景广场主楼37层，83867888
[bookmark: _Toc239664315]银行开户行及账号：招商银行八卦岭支行，8146 8256 6510 001 
第三条   甲方权利义务
3.1  享有知悉乙方服务真实情况的权利。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提供行程时间表和行程须知，以及住宿、餐饮、交通服务标准等有关情况。
3.2  甲方参团人员有权自愿选择和购买个人保险。
3.3  甲方应按照本合同约定及时、足额支付费用。
3.4  甲方参加委托乙方组织的团队活动，甲方应确保参团人员自身身体条件能够完成活动，并有义务按照合同约定将参团人员健康状况告知乙方。并应协助乙方做好团队的组织工作。
3.5  甲方应告知参团人员并使之了解本合同中涉及参团人员权利义务的相关条款，且确保其参团人员履行合同的相关条款。
3.6  甲方在行使权利的同时，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利。参团人员携带的行李物品应当符合我国和途经国家或地区的有关规定，不得携带违禁物品。
3.7  甲方应要求参团人员于行程中妥善保管自己的行李物品和证件，贵重物品应随身携带，或采取存放于酒店保险箱等保护措施。由于甲方参团人员自身原因损坏、丢失或影响行程的，责任自负。
[bookmark: _Toc239664316]    第四条   乙方权利义务
4.1  乙方有权核实甲方提供的参会人员相关信息资料是否真实。
4.2  乙方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向甲方收取相关费用。
4.3  对有可能危及甲方参会人员人身、财物安全的服务项目，乙方应当向甲方做出真实的说明和警示；对会议地可能引起甲方参会人员误解或产生冲突的法律规定、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应事先给甲方参会人员以明确的说明和忠告，对接待活动中的安全注意事项和安全避险措施，参会人员不适合参加的活动的情形，乙方应提前作出说明；对于乙方依法可以减免责任的信息乙方应提前提示甲方注意；乙方应提前向甲方提供应急联络方式。
4.4  乙方应在接受甲方委托时提示甲方告知其参会人员自愿购买出行期间的个人保险。
4.5  乙方如安排合同约定以外需要收费的其他项目，应当另行征得甲方同意。
4.6  在紧急情况时乙方代表(领队)享有根据现场情况临时处置突发事件的权利。
4.7  乙方应向合格的供应商订购产品和服务；
4.8  乙方保证不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接待活动，诱骗甲方或行程人员，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
费行程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组织、接待甲方或行程人员，不指定具体购物场所，不安排另行付费项目。
4.9  乙方应按照合同约定，为接待团队安排符合国家法规的正规持证人员；
4.10 乙方应妥善保管甲方交其代管的行李等物品；
4.11 行程人员人身、财产权益受到损害时，乙方应当采取合理必要的保护和救助措施，避免行程人员及甲方人身、财产权益损失扩大；
4.12  乙方应积极协调处理活动接待过程中的纠纷，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
4.13  乙方应依法对参团会议人员个人信息保密；

[bookmark: _Toc239664317]第五条   甲方违约责任
5.1  甲方超出合同约定范围进行个人活动而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责任由甲方自负。
[bookmark: _Toc239664318]5.2  由于甲方原因不能参加本合同约定的接待活动，甲方应赔偿乙方因此造成的全部损失。
如因甲方原因不能成团的，出发前30日提出解约，不承担违约责任；
出发前30日以内（含第30日）提出解除合同的，应按下列标准向乙方支付业务损失费：
出发前30日至15日，按活动接待费用总额5%； 
出发前14日至07日，按活动接待费用总额15%；
出发前06日至出发当日，按活动接待费用总额70%；
如上述支付比例不足以赔偿乙方的实际损失，甲方应当按实际损失对乙方予以赔偿。实际损失指机票、车、船票的定金或退票费用，地面接待方面退房费用等实际损失，损失费标准按照相关行业标准执行。
第六条   乙方违约责任
6.1  乙方擅自增加、减少、变更服务项目，以及提供的服务未达到合同约定或行业标准的，按照《旅行社服务质量赔偿标准》进行赔偿。
6.2  因乙方过错给甲方、行程人员造成人身、财产损失的，按旅行社责任险相关款项进行赔偿，保险赔偿金额不足以弥补甲方、参会人员损失的， 乙方还应当予以赔偿。
6.3  乙方代理甲方办理所需手续时遗失、损毁甲方证件的，应当赔偿为办理证件所需实际费用。
6.4  因乙方原因使甲方不能成行（甲方同意的延期或更改出发日期不在此列），乙方如在出发前30 日（含）书面通知甲方，退还甲方已付款项后，乙方不承担违约责任；乙方如未提前 30 日（含）书面通知甲方，乙方除退还甲方已付款项外，还应当赔偿甲方相当于本合同总金额30%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还应当继续负责赔偿。
[bookmark: _Toc239664319]
第七条   不可抗力、意外事件及免责
7.1 因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如自然灾害、瘟疫、恐怖活动、罢工、国家权力机关行为、交通事故、航班延误或取消、财产被盗抢以及人身受到伤害等意外情形，乙方在征得甲方同意后可变更行程，因此而产生超出计划团费的费用由甲方承担，因此而节省的费用（指出行团队实际未发生结算的费用）应退还甲方。甲方不同意变更行程的，可解除本合同或要求乙方退回未履行的费用。
7.2 任何一方当事人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可以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并在合理期限内提供有关证明。
[bookmark: _Toc239664320]
第八条   出行意外、保险及赔偿
8.1 甲方在出行期间（时间以该团行程为准）如因乙方责任或过失造成人身或财物损失的，根据国家旅游局关于《旅行社责任保险管理办法》由保险公司按照国家有关专项法规规定的标准予以赔偿。甲方应提供有关单据和证明文件。
8.2 如属甲方自身疾病、个人过错、及在自行活动期间内发生的人身财物损害，乙方不负任何直接或连带责任。如甲方购买了个人保险，乙方可协助甲方向保险公司办理理赔。
8.3 非因乙方原因，导致甲方在出行期间搭乘飞机、轮船、火车、长途汽车、地铁、索道、缆车等公共交通运输工具或在乙方安排的宾馆住宿时受到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乙方应按有关专项法规规定的标准，协助甲方向提供上列服务的经营者索赔。
[bookmark: _Toc239664322]



第九条   通知
9.1  指定联系人
双方各自指定专人作为本协议的执行人，凡是指定执行人发出之指令，均代表其所属公司，由该公司承担责任。任何一方不得以执行人违反内部规定为由，拒绝承认执行人发出之指令的有效性。如针对特殊事项需要特别授权方获承认，则必须事先进行授权并书面通知另一方，否则，合同另一方对此并无审查义务。
9.2  指定联系方式
双方均同意通过指定联系方式来传递一切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协议、信函、备忘、票据等，凡是通过指定联系方式传递之文件，均为有效。
9.3  相关信息
	公司名称：
	甲方：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中国康辉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
座机：
手机:                                
电子信箱： 
	张梦丹

15901514052
zhangmengdan@salubris.com
	曹园
010-65870595
18810105420
caoyuan@cct.cn



注：任何一方改变上述信息，需提前三个工作日书面通知另一方。
9.4  通知视为实际送达的日期确定如下：
A、电子邮件方式的通知，该等通知于发送之日视为已送达收件人。
B、用信函发送的通知，在信函被签收的当日视为已实际送达。
[bookmark: _Toc239664324]

第十条  特别约定
双方均同意，在本合同项下，乙方仅接受甲方作为法人单位的委托，而向甲方提供服务，甲方团组成员个人单独或联合体与乙方不存在合同关系，不能基于本合同向乙方行使任何主张；甲方团组成员有关出行过程中所发生之一切事宜，均应通过甲方与乙方进行交涉。除非另有书面合同约定，甲方团组成员与乙方存在特定合同关系。

甲乙双方对出行的具体事宜作以下特别约定，与本合同中的不同部分，以此为准： 
1）  发票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项目：旅游服务费，代订住宿费等                                                           
2）  本协议未约定事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旅行社条例》等旅游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239664325]
第十一条  争议解决
[bookmark: _Toc239664326]本合同在履行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甲乙双方可以向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二条  法律适用
本合同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及争议的解决，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保护和管辖。
[bookmark: _Toc239664327]
第十三条  合同生效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至本合同项下双方权利义务全部履行完毕之日终止。


[bookmark: _GoBack]                                  第十四条   廉洁条款
1、甲方责任：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6]1.1甲方有责任向乙方介绍本单位有关廉洁合作管理的各项规定。
1.2甲方有责任对本单位人员进行廉洁合作管理规定的教育。
1.3甲方人员应严格遵守本单位有关廉洁合作管理的规定，不得接受乙方带有娱乐性质的宴请，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实物、现金或礼券。
1.4甲方在合作期间发现甲方人员任何形式的索贿行为，均应及时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及时通报给乙方单位领导。
1.5甲方人员如违反廉洁合作管理规定，甲方应视情节轻重、影响大小给予行政及经济处罚。
1.6对于乙方举报甲方人员违反廉洁合作规定的情况，甲方应及时调查，根据调查情况进行严肃处理。
2、乙方责任：
[bookmark: OLE_LINK7]2.1乙方应保证乙方有关人员了解甲方单位有关廉洁合作管理规定，并遵照执行。
2.2乙方不得邀请甲方人员参加带有娱乐性的宴请，不得以任何形式赠送实物、现金或礼券。
2.3乙方在合作期间发现乙方人员向甲方人员任何形式的行贿行为，均应及时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及时通报给甲方。
2.4乙方有责任接受甲方对乙方在合作期间廉洁合作管理执行情况的监督。
2.5乙方人员有义务就甲方人员任何形式的索贿或受贿行为及时向甲方举报；如乙方向甲方人员行贿，或甲方人员向乙方索贿，乙方满足其要求且未向甲方举报的，一经查实，除追回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外，乙方承诺在以后合作过程中,在合同单价的基础上再让利20%，并对本方知情不报人员进行相应处罚，否则甲方有权扣除所有应付乙方款项，并终止本协议。
2.6如因乙方单位及人员在合作期间贿赂甲方人员，被行政或司法机关立案查处的，甲方有权取消或终止本协议的履行，并扣除所有应付乙方款项，同时乙方应承担由此引发的其他方面的责任。
甲方监督邮箱：audit@salubris.cn

甲方: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中国康辉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签字（盖章）:     								   签字（盖章）:  

签署日期:        							       签署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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